
違章建築門牌初編申請書

       本人為臺南市北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號土地之

□所有權人□承租人，該土地上「房屋」基地面積                  平方公尺

(1 坪＊3.30579＝平方公尺)，本人持有權利範圍         分之          ，「土地」持分面

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方公尺，本人所有違章建築確實有人居住，為生活機能

之便利， 特申請編釘門牌，如有不實或不法情事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
        本人所有違章建築「房屋基地面積」大於本人所「持有土地面積」時，

另附土地共有人同意書。

檢附下列文件，請准予編釘門牌。

□位置略圖

□土地所有人同意書共    張（同意土地面積合計          平方公尺）

□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(土地權狀或第一類土地謄本)共       張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身分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電    話：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

